附件一：
本项目最高限价：人民币捌万柒仟元整（¥87000）
	项目
	数量
	单位
	服务要求
	金额（元）
	备注

	活动前期筹备
	1
	项
	1.收集嘉宾简介、头衔、成就（用于字幕）；
2.确认出镜时长与拍摄脚本、是否需要实物教具；
3.外籍嘉宾双语流程单/脚本、文化敏感性检查；
4.确认母语、是否需要现场翻译；
5.为嘉宾提供拍摄邀请函；
6.每期嘉宾的酬劳（含税务），预订机票/高铁、酒店、安排接送机；
7.双语姓名台卡、双语提词器内容。
	87000
	[bookmark: _GoBack]邀请外国嘉宾、网红参加30条短视频拍摄

	现场执行
	1
	项
	1.双语现场协调、专业交传翻译；
2.化妆服务，需具备处理不同肤质的能力，妆面稳重；
3.独立休息区、饮用水（常温/冰）、双语手卡；
4.预留化妆/对稿时间，严格按拍摄通告执行；
5.活动现场视频录制，会后交付会议同期文字内容。
	
	

	商务条款

	一、合同签订期
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。
二、服务期限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服务起至本项目验收完成止。
三、服务要求
1.质量保证期：质量保证期 壹 年（自完成施工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）。
2.处理问题响应时间：接到采购人处理问题通知后2个小时内到达采购人指定现场。
四、付款方式
本项目无预付款，合同签署后至本项目验收完成止，根据实际结算情况，中标供应商开具增值税发票及采购清单给采购人，采购人收到发票及采购清单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合同款。
五、其他要求
1.报价必须含以下部分，包括：
（1）完成采购范围的全部项目内容；
（2）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；
（3）涉及人员的报酬、各项税金等及其他国家规定相关费用.
2.中标供应商在质保期内应当为采购人提供以下技术支持和服务：
（1）电话咨询
中标供应商应当为采购人提供技术援助电话，解答采购人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，及时为采购人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。
（2）现场响应
采购人及项目方遇到使用及技术问题，电话咨询不能解决的，中标供应商应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。
（3）服务期外服务要求中标供应商完成服务项目后，应同样提供免费电话咨询服务。
3.提供售后服务联系电话及联系人。
4.其他要求
（1）中标供应商中标后不能将服务外包给第三方管理。
（2）中标供应商未按招标文件中的内容提供服务或服务未达招标要求的，相应责任由中标供应商负责。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解除合同。期间所有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。如期间造成采购人损失的，将追究中标供应商法律责任并赔偿相关损失。


注：以上服务要求按实际情况结算，询价后有调整，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

